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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投资高手”手把手教
你，购买黄金寄到指定地点就能轻松
投资赚钱，你心动了吗？昨天，记者从
市反诈中心获悉，近期，以线下邮寄黄
金为手段的新型诈骗案件在国内多地
发生，我市已有群众上当受骗。

今年7月，市民刘女士刷短视频
时，一投资理财主播表示轻轻松松就
能月赚万元零花钱，刘女士不免好奇，
于是联系“客服”了解详情。“客服”把
刘女士拉进一qq群指导，刘女士在
App中参与“投票”返利活动。所谓
投票，就是往App账户中充钱，充值
不同的数额获得不同的票数，票数最
高的几个群组获得最终分红，每充值
一笔还能为灾区捐一笔钱，一举多得。

刘女士跟着投了100元，当晚就
拿到了50元的返利。尝到甜头的刘

女士便私信群主，询问如何赚取更多
的零花钱。对方告诉刘女士，近期还
有一个更大的返利活动，可利用银行
卡充值或买黄金来参与投票活动，可
获得几千元的返利。上了头的刘女士
用信用卡套现5万元到金店购买黄金
寄出，没多久，刘女士的账户便多出5
万元。很快，群主联系刘女士领取奖
励，刘女士果真获得3000元。当她第
二天还想继续参与活动时，群聊显示
已经被封，App也无法打开，刘女士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手段！”市反
诈中心民警黄萧潇介绍，近年来，随着
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
犯罪活动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随
着“断卡行动”的不断推进，诈骗分子
转移电信网络诈骗资金越发困难。黄
金因具备保值性好、容易变现等特点，
成为诈骗分子转移涉诈资金的新手
段。诈骗分子收到黄金后，快速售出，
可以同时达到诈骗、洗钱的目的。相
较于网银转账，哄骗受害人邮寄黄金，

使涉诈资金难以通过银行被公安机关
“截流”，更容易被“洗白”。上述案例
中，受害人被轻松赚钱的套路吸引，
轻信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获得高额利
润，于是按照诈骗分子要求，购买实
体黄金向对方邮寄送货，结果落入陷
阱。需要警惕的是，从外地发案情况
看，除了诱骗投资理财外，“邮寄黄
金”诈骗还可与冒充公检法诈骗、“杀
猪盘”诈骗、刷单诈骗等诈骗手段相
互融合。“有的受害人将黄金寄出后，
骗子还会骗其他受害人向其账户转
入被骗资金，让其继续购买黄金邮
寄，这时受害人又成了帮助骗子洗钱
的‘工具人’。”

黄萧潇提醒，凡是要求线上线下
购买黄金邮寄至指定地址或将黄金当
面交付给“第三人”，并由此“充值投
资”“缴入国库”“缴纳保证金”“验资撤
案”的，都是诈骗。广大市民切勿轻信
陌生网友“轻松赚钱”“高额回报”的话
术，务必擦亮双眼，提高警惕。

记者张亮

晚报讯 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
在被执行过程中，故意变更公司名字
及公司账户，使用不同账户转移租
金，导致 200 余万元执行款无法执
行。记者3日了解到，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被告人曹某
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2年。

2015年3月，崇川法院受理赵某
诉A公司、曹某、曹某妻子吴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同年5月判决三被告
偿还赵某借款本金200万元及上述借
款的借期内利息12.5万元，且按年利
率22.5%支付逾期利息。

2015年6月，因曹某等被告未主
动履行还款义务，赵某申请执行。截
至2023年9月，法院仅执行到位79万
余元。

法院在执行中查明，曹某在上述
案件诉讼开始后、判决生效前，向业
务单位发出变更通知，称“由于业务
发展需要，原A公司从2015年 4月
6日起更名为B公司，原A公司账号
停止使用，相应的债权、债务一并转入

B公司。”该变更通知下附B公司银行
账户。

2016年6月，曹某以B公司名义
与多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原属于
A公司的部分厂房分别以租金45万
元/年、租金200万元/年、租金130万
元/年的价格出租。为逃避执行义务，
曹某先后使用B公司账户及其妻吴
某、其子曹小某的个人账户收取租
金。2016年至2023年，曹某使用上
述账户共计收取租金不少于628万
元，其中有不少于555万元被曹某用
于归还其他债务或支付合同款，致使
法院的判决、裁定无法执行。

2018年4月，崇川法院公告将对
A公司坐落于海安的不动产进行网络
拍卖，并要求被执行人及占有上述不
动产的案外人于2018年5月13日前
迁出房屋或交付不动产。就此，C公
司提出执行异议，崇川法院经审查认
为C公司对上述不动产不享有足以排
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裁定驳回C公司
的异议请求。

法院另查明，C公司法定代表人

先后为曹某和其妻弟弟吴二某。而B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吴二某，登记
地址与A公司一致。

除本案之外，曹某与A公司还陷
入多重纠纷，存在大量欠款、货款等待
执行。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曹某作为
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人隐
藏、转移A公司的财产，对人民法院
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
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曹某有前科，应酌情从重
处罚，遂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10万元。

曹某不服，提起上诉，认为一审认
定曹某“情节特别严重”缺乏事实及法
律依据，量刑过重。

市中院经审理，综合考量曹某的
犯罪手段、犯罪情节等，认定曹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更符合事实
和法律规定，最终对曹某判处有期徒
刑2年。

通讯员倪晨笑 古林
记者王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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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失踪”的充电桩突然出现，
没多久却再度消失不见，这是发生在我市
新城小区31幢的离奇之事。昨天下午，
记者再度赶至涉事现场展开调查采访。

小区31幢居民楼2单元的楼长陈
丽祥告诉记者，9月1日晚，有小区业主
发现被人拆下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出现
在32幢居民楼南侧的一处草丛里。目
击者当即通知小区保安一起赶到发现地
检查确认。2日早上，有业主去辖区文
峰派出所反映了有关情况。没想到，当
天晚上充电桩又消失了。由于没有了充
电桩，2单元居民每天的电动自行车充
电成了大问题。

而相邻1单元的业主们也有怨言。
因为2单元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安装之
地原先在居民楼的最西侧，后被物业调
整安装到了拆前所在位置，也就是说占
用了业主们的公共活动区域。这样一
来，在大家集体所有的空间安装了充电
桩后，1单元和2单元业主们的公共活动
区域就被大幅占用，平时坐下来聊聊天、
打个牌都难，还给1单元和2单元的邻
里关系制造了矛盾，并且，众多电动车挤
在一起，带来了新的消防安全隐患。

记者了解到，物业、业主都表示“充
电桩不是他们拆除的”，那么，这桩蹊跷之
事到底是谁干的呢？目前，辖区警方仍在
继续调查了解之中。 记者周朝晖 张园

邮寄黄金去投资能轻松赚钱？
警惕新型诈骗，已有市民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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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司“披马甲”转移租金逃避执行
一老板获刑两年

小区充电桩
出现又消失
居民电瓶车充电依然难

涉事现场。记者张园


